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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的有关规定可以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

代刑、以劳代刑等现象的发生，对于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

人民利益，防止罪犯逃避惩罚，维护我国法律的统一、正确

实施必将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但是，在立案监督的具体实

践中，有关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仍然不够明确，没有与其相

配套的*作规则，以致在实际运作中还面临许多难点和亟待改

进的问题，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刑诉法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受案、

立案情况的审查监督权，而人民检察院若不了解公安机关的

受案、立案情况，立案监督就没有基础。 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八十七条规定，立案监督线索来源有两个：一是人民检

察院通过办案自己发现；二是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控告。刑

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发案、受案、立案或不

立案的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如果人民检察院未发现或被害

人未提出控告，立案监督就无从谈起。 二、刑诉法没有规定

立案前人民检察院有相应权限，使立案通知书缺乏充分证据

基础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

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这里的“认为”不是

随意认为，而应当是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证据得出的结论和

意见。那么，人民检察院在掌握的现有证据不符合通知公安

机关立案的条件时，能否通过调查取得有关证据?通知公安机

关立案是否应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检



察院有时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充分说服公安机关应该立案，

这样就存在着认识不一、互相推诿的现象，从而削弱立案监

督的力度。 三、刑诉法没有规定立案监督执行中的措施和手

段，使立案监督工作缺少硬性的法律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

八十七条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询问不立案理由和通知公安

机关立案的权力，公安机关应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和执行人民

检察院立案通知，但对公安机关拒不执行人民检察院立案通

知和拒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应如何对待，却无具体规定，仅靠

向公安机关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和通过有关部门协调，其效力

十分有限。 四、立案监督在范围上没有具体的规定，不利于

全面实现监督职能 立案作为刑事诉讼活动开始的一个独立程

序，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仅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作了具

体规定，未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作

出明文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将自诉案件范

围扩大为“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

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

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但却没有规定对法

院的自诉案件实行立案监督,导致立案监督的空白。 另外，对

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针对

立案监督制度存在的以上几种情况，根据法学理论，结合在

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探索出的经验，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措

施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 一、建立健全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

关受案、立案情况的审查监督权，增强监督程序的可操作性

。 人民检察院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全部过程实行监

督，对未在办案中发现或无被害人提出异议的案件，人民检

察院也要主动出击，对公安的发案、受案、立案活动进行检



查监督，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一是建立备案制度。公安

机关决定立案或不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将法律文书送给立

案监督部门，人民检察院通过备案进行检察监督。同时建立

当事人申请复议复核制度。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或不应立

案而立案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提请复议，如果公安机关

维持原决定后，当事人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进行复

核，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复核，并将复核的决定通知公安机

关。二是建立结果检查制度。如案件的撤销就是对立案的否

定，因此要对公安机关所撤销的案件，特别是转劳动教养案

件进行监督，防止以罚代刑或降格处理。三是建立立案监督

线索登记制度。通过与其他国家机关的联系，鼓励人民群众

举报，广泛收集案件线索，为立案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 二、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活动应建立在审查和调查基础

上，人民检察院在拥有监督权的时候也应从立法上赋予人民

检察院调查权。包括立案前对事实和证据的调查权和对公安

机关的受理案件登记表及案卷材料的调查权，公安机关应积

极配合。 三、法律应明确规定对于拒不执行人民检察院立案

通知的有关责任人，人民检察院有中止违法行为权和决定权

，并经上级检察院批准同意，可以自行立案侦查，确保法律

统一实施。 四、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全部诉

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法律应当赋予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

的自诉案件立案监督权，真正体现立案监督职能，全面促进

司法廉政建设。另外，人民检察院还应加强对本机关自侦部

门的立案监督，防止监督失之偏颇，弥补全面监督的空当。 

应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立案监督的内容，立案监督的内容应包

括以下七个方面：1.是否及时地对控告、举报、自首的材料



进行审查；2.立案前的调查行为是否合法；3.立案、不立案的

决定是否正确；4.法律手续是否完备；5.立案后是否积极侦查

；6.已经立案和侦查，但又撤销案件的情况；7.其他立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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